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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112年2月10日召開「大漢溪沿岸

板橋至土城、三峽及龍潭交通改善策略」辦理情形追蹤會議，

會議結論二、交通部於大漢溪兩岸應提早進行整體規劃澈底解

決區域性交通問題：大漢溪兩岸規劃概念宜參考大臺北都會區

之基隆河與新店溪兩岸均為完整快速道路系統概念，提早進行

整體規劃，俾澈底解決當地交通問題。本規劃構想以充分使用

大漢溪兩岸空間之方式進行快速道路構想規劃，右岸快速道路

：以新北市台64線(江子翠交流道)為起點往南布設快速道路，

於台65線土城機廠附近設置匝道銜接台65線，往南經三鶯大橋

、武嶺橋、崁津大橋，終點銜接桃園市大溪區台4線。至於左岸

快速道路：以新北市新北環快為起點往南布設快速道路，設置

匝道銜接國2鶯歌系統交流道及台66線大溪系統交流道，終點銜

接桃園市龍潭區台4線。本規劃構想從大臺北地區主要河川流域

(淡水河、大漢溪、新店溪及基隆河)兩岸快速道路交通系統之

整體串接思維予以規劃，並進行議題探討，未來完成後將可紓

解三峽、鶯歌、土城及樹林地區尖峰時段之交通壅塞問題。 

關鍵詞：  
大漢溪兩岸、快速道路、規劃構想 

  

  



 

大漢溪兩岸整體交通路網規劃構想計畫  

一、 背景說明 

(一) 緣起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112年2月10日召開「大漢溪沿岸板橋至土

城、三峽及龍潭交通改善策略」辦理情形追蹤會議，會議結論二、交通

部於大漢溪兩岸應提早進行整體規劃澈底解決區域性交通問題：大漢溪

兩岸規劃概念宜參考大臺北都會區之基隆河與新店溪兩岸均為完整快速

道路系統概念，提早進行整體規劃，俾澈底解決當地交通問題，因涉及

國道、省道、地方道路及防汛道路等不同權責機關，惟多為交通部管轄

範圍，爰請交通部責成所屬運輸研究所整體考量區域公路系統、國道及

地方道路系統間均彼此串接、互為影響之交通資訊，並納入未來人口成

長需求，宜就交通可及性、易行性等面向妥予考量，儘早提出區域性交

通壅塞問題之整體解決策略，爰辦理本規劃構想計畫。 

(二) 歷程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112年2月10日、4月19日、7月5日、7月27

日、9月21日及10月19日(第6次會議紀錄如附件)邀集交通部、本所、公路

局、高速公路局、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國營事業管理司、內政部國土

管理署、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召開6場

次辦理情形及進度追蹤會議。 

為綜整跨部會及地方政府之意見，交通部陳政務次長於 112年 5月 24

日、7月 3日、7月 26日及 9月 18日邀集路政及道安司、公路局、高速

公路局及本所召開 4場次研商會議。 

為蒐集利害關係者對路線與整體推動等之想法與意見，本所於112年

3月24日、5月18日及7月24日邀集公共工程委員會、環境保護署、內政部

國土管理署、經濟部水利署、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部路政及

道安司、高速公路局、公路局、新北市政府及桃園市政府召開3場次研商

會議，以確認規劃構想方案。 

  



 

二、 運輸需求分析 

(一)現況國道 3號交通壅塞路段與時段 

依高速公路局 112年 3月國道易壅塞路段資料顯示： 

1.平日上午：國道 3號三鶯交流道 -鶯歌系統交流道南下路段

(8:00~9:00)及土城交流道-中和交流道北上路段(8:30~9:30)，易有壅

塞情形產生。 

2.平日下午：國道3號土城交流道-中和交流道北上路段(17:45~19:00)

，易有壅塞情形產生。 

3.週六上午：國道3號土城交流-龍潭交流道南下路段(9:00~12:30)，易

有壅塞情形產生。 

4.週日下午：國道3號高原交流道-鶯歌系統北上路段(15:00~20:00)及

三鶯交流道至土城交流道北上路段(16:00~20:30)，易有壅塞情形產

生(如圖1所示)。 

資料來源：高速公路局，國道易壅塞路段彙整表，本案繪製 

圖 1 國道 3號平假日易壅塞路段示意圖 

(二)目標年道路交通服務水準預測 

由於使用國道在旅行時間及旅行成本具優勢，目標年(140年)與中間

年(120年)在無快速道路替代道路情境下，交通壅塞最嚴重的路段： 

1.F級服務水準以下(如表1所示)：為120年平常日國道3號土城交流道-

樹林交流道南下路段。 



 

2.E級服務水準以下(如表1所示)： 

(1)120年平常日：為國道3號鶯歌系統交流道-龍潭交流道南下路段、

土城交流道-樹林交流道北上路段及三鶯交流道-大溪交流道北上路

段。 

(2)120年假日：為國道3號土城交流道-三鶯交流道南下路段、鶯歌系

統交流道-高原交流道南下路段、鶯歌系統交流道-大溪交流道北上

路段及龍潭交流道-高原交流道北上路段。 

(3)140年平常日：為國道3號土城交流道-樹林交流道南下路段、八德

交流道-大溪交流道南下路段、土城交流道-樹林交流道北上路段及

三鶯交流道-大溪交流道北上路段。 

(4)140年假日：為國道3號土城交流道-三鶯交流道南下路段、鶯歌系

統交流道-高原交流道南下路段、鶯歌系統交流道-大溪交流道北上

路段及龍潭交流道-高原交流道北上路段。 

3.若國道3號各路段欲維持C級以上服務水準，本(大漢溪兩岸板橋至龍

潭)路廊道路容量需增加約1,800PCU，爰有新闢路廊分散車流之需

求性。 

表1 道路交通量與服務水準預測 

資料來源：公路局，大漢溪沿岸板橋至龍潭交通改善策略評估，110年 



 

三、 大漢溪兩岸快速道路規劃構想 

(一)兩岸快速道路規劃之必要性及效益 

依前揭交通需求預測，國道3號平常日、假日土城交流道至高原交

流道路段為常現性壅塞路段，若欲維持C級以上服務水準，本路廊道路

容量需增加約1,800PCU，爰有新闢路廊分散車流之必要性。 

本規劃以建構大漢溪兩岸快速道路分流國道3號車流，串聯既有高

快速公路形成高快速公路網之觀點，進行快速道路構想規劃，經檢視國

道3號三鶯交流道至鶯歌系統交流道南下路段交通量約94,000輛/日，其

中，南下直行約54,000輛/日，往國道2號約40,000輛/日(如圖2所示)，若

往國道2號車流，部分改行駛大漢溪兩岸快速道路，將可有效分散國道3

號車流，改善壅塞情形。 

行政院鄭文燦副院長於112年8月23日研商「桃竹苗產業規劃」會議

指示：「為加速改善交通便捷度，有關台65線從板橋延伸到龍潭之板龍

快速道路，以及橫向之新梅龍快速道路等請交通部公路局研議推動」，

大漢溪兩岸快速道路與新梅龍快速道路之效益如下： 

1.建構滿足大漢溪兩岸地區整體發展需求之高快速公路系統路網(如圖

3所示)。 

2.強化大漢溪兩岸地區道路功能，提供產業發展之直捷交通服務。 

3.改善大漢溪兩岸地區道路服務品質，促進整體觀光產業發展。 

4.大漢溪兩岸快速道路銜接新梅龍快速道路，提升龍潭科學園區之可

及性及機動性。 

圖2 國道3號轉接國道2號交通量 



 

圖3 大漢溪沿岸快速道路與新梅龍快速道路路網示意圖 

(二)兩岸快速道路規劃內容 

本規劃以充分使用大漢溪兩岸空間之方式進行快速道路構想規劃，

右岸快速道路：以新北市台64線(江子翠交流道)為起點往南布設快速道

路，於台65線土城機廠附近設置匝道銜接台65線，往南經三鶯大橋、武

嶺橋、崁津大橋，終點銜接桃園市大溪區台4線。 

至於左岸快速道路：以新北市新北環快為起點往南布設快速道路，

設置匝道銜接國2鶯歌系統交流道及台66線大溪系統交流道，終點銜接

桃園市龍潭區台4線(如圖4所示)。 

1.右岸快速道路 

(1)工程起點至台65線段：台64線(江子翠交流道)橋下至台65線(板橋一

交流道)橋下之環河西路寬為30m，可布設雙向6車道之平面快速道

路。 

(2)台65線至三峽河段：因治理計畫線鄰近既有民房、廠房，建議採與

既有堤防共構新設高架橋(雙向4車道)方式布設。於土城機廠附近

設置交流道銜接台65線。 



 

(3)三峽河至柑園橋段：因現況治理計畫線上已有許多民房，為減少既

有房舍拆遷，建議沿治理計畫線以新設高架橋方式(雙向4車道)布

設。 

(4)柑園橋至三鶯大橋段：治理計畫線周邊多為水田及農作物，建議可

以新設路堤方式(雙向4車道)布設。 

(5)三鶯大橋至計畫終點：因鳶山堰水庫及中庄調整池區段多為高坡度

丘陵區，建議沿治理計畫線以新設高架橋或隧道、路堤方式(雙向4

車道)往南延伸，經武嶺橋、崁津大橋後銜接至終點大溪區台4線。 

2.左岸快速道路 

(1)工程起點至台65線段：因治理計畫線鄰近既有民房、廠房，建議以

新北環河快速道路為起點，採與既有堤防共構新設高架橋(雙向4車

道)方式，沿堤防往樹林方向布設。 

(2)台65線至城林橋段：台65線橋下至鐵路橋、鐵路橋至浮洲橋及浮洲

橋至城林橋路段都市計畫道路寬為20m、15m、25m，現況環漢路

路寬10m，都市計畫道路併環漢路可布設雙向6車道之平面快速道

路。 

(3)城林橋至柑園橋段：採新設高架橋(雙向4道)方式沿都市計畫道路(

路寬15-25m)環漢路(路寬10m)通過柑園二橋及柑園橋。橋下布設雙

向2車道2慢車道。 

(4)柑園橋至三鶯大橋段：柑園橋至鶯歌區114線路段以高架橋方式(雙

向4車道)沿都市計畫道路布設。鶯歌區114線路段以隧道或高架橋

方式(雙向4車道)布設，往南採新設路堤方式沿治理計畫線至三鶯

大橋。 

(5)三鶯大橋至計畫終點：本路段沿治理計畫線以新設路堤或高架橋方

式(雙向4車道)往南延伸，經武嶺橋、崁津大橋後銜接至終點龍潭

區台4線。以新增匝道方式銜接國道2號鶯歌系統交流道及台66線

大溪系統交流道。 

 



 

圖4 大漢溪兩岸快速道路示意圖 

  



 

四、 大漢溪兩岸快速道路規劃相關議題 

大漢溪兩岸快速道路之布設，受到現況地形與環境限制，初步歸納

有下列10項議題於後續可行性評估及綜合規劃階段需逐一加以克服(如圖

5所示)。 

圖5 大漢溪兩岸快速道路重要議題位置示意圖 

(一)議題1：大漢溪右岸新設高架橋需與堤防共構或於河道
內平行河道落墩 

1.大漢溪右岸(台65線至鐵路橋段)治理計畫線貼近現有民房，為避免

大規模拆遷民房，新設高架橋需與堤防共構(如圖6所示)。 

2.大漢溪右岸(鐵路橋至浮洲橋段)治理計畫線貼近現有民房，為避免

大規模拆遷民房，新設高架橋需與堤防共構(如圖7所示)。 

3.市道114線銜接浮洲橋匝道與堤防共構，新設高架橋需於河道內平行

河道落墩(如圖7所示)。 



 

4.大漢溪右岸(城林橋北側段)台65線緊鄰堤防，新設高架橋需與堤防

共構(如圖8所示)。 

5.大漢溪右岸(城林橋南側段)台65線與堤防共構，新設高架橋需於河

道內平行河道落墩(如圖8所示)。 

6.大漢溪右岸(擺接堡路段)因擺接堡路係與堤防共構，新設高架橋需

與堤防共構(如圖9所示)。 

圖6 大漢溪右岸(台65線至鐵路橋段) 

 



 

圖7 大漢溪右岸(鐵路橋至浮洲橋段) 

圖8 大漢溪右岸(城林橋段) 



 

圖9 大漢溪右岸(擺接堡路段) 

(二)議題 2：配合都市計畫擬定預留快速道路所需用地 

大漢溪右岸(三峽河-三鶯大橋段)現況為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新北

市政府刻正辦理新訂大柑園地區都市計畫(如圖10所示)，建議於都市計

畫劃定預留右岸快速道路所需用地，俾利後續推動。 

 

圖10 大漢溪右岸樹林大柑園計畫區域示意圖 

  



 

(三)議題 3：高坡度丘陵區施作方式需進一步評估 

大漢溪右岸於鳶山堰水庫及中庄調整池部分區段為高坡度(七級坡)

丘陵區(如圖11所示)，需評估施作長隧道或於河道內平行河道落墩方式

施設高架橋。 

圖11 大漢溪右岸(鳶山堰水庫及中庄調整池區域) 

(四)議題 4：大漢溪左岸新設高架橋需與堤防共構 

大漢溪左岸台64線(三重環保河濱公園)至65線(新莊二交流道)段，因

治理計畫線貼近現有民房(如圖12所示)，新設高架橋需與堤防共構。 

圖12 大漢溪左岸(大漢橋至新海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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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議題 5：都市計畫道路斷鏈需加以串接 

大漢溪左岸鐵路橋北側道路寬度30m，與南側25m寬道路間有斷鏈

580m(如圖13所示)需辦理都市計畫變更，劃設道路加以串接。 

圖13 大漢溪左岸鐵路橋段都市計畫示意圖 

 

(六)議題 6：臺鐵橋引道需改建，施工便橋布設不易 

1.現有環漢路臺鐵橋穿越橋涵約8公尺寬，淨高約5.5公尺，且鐵路路

線往西以引道方式降低，新闢都市計畫道路必須拆除臺鐵橋引道改

建橋梁(如圖14所示)。 

2.為辦理臺鐵橋改建之施工便橋，受限於需穿越高鐵之限制，線型布

設不易，且將影響既有民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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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大漢溪左岸鐵路橋段 

(七)議題7：大漢溪左岸快速道路市道114線段施作方式需進
一步評估 

大漢溪左岸於柑園橋-三鶯二橋段已有臺鐵路線及市道114線，受限

於地形及大漢溪攔水壩之影響，臺鐵路線已緊鄰大漢溪之河川治理線，

市道114線則布設於臺鐵路線上方之坡地(如圖15所示)，左岸快速道路於

柑園橋-三鶯二橋段，需評估施作長隧道或於河道內平行河道落墩方式施

設高架橋。 

(八)議題8：大漢溪左岸快速道路三鶯二橋至三鶯大橋段經
過三鶯新生地，路線布設需加以考量評估 

大漢溪左岸快速道路於三鶯二橋至三鶯大橋段，需經過三鶯新生地(

現有鶯歌國民運動中心)，及捷運三鶯線(如圖16所示)，路線布設需加以

考量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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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大漢溪左岸市道114線段 

圖16 大漢溪左岸(三鶯二橋至三鶯大橋段)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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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議題9：新闢道路經過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需徵得
主管單位同意 

大漢溪兩岸(國道2號鶯歌系統以南路段)為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新闢道路需徵得主管單位同意。(如圖17所示) 

圖17 大漢溪兩岸(國道2號鶯歌系統以南路段)示意圖 

(十)議題10：大漢溪兩岸快速道路之轉接及與地方道路之銜
接需整體評估規劃 

為完善大漢溪兩岸快速道路路網，大漢溪兩岸快速道路間之轉接、

交流道設置與地方道路之銜接，建議於可行性評估階段整體評估規劃，

俾利後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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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優先推動路段 

為儘早解決現階段國道3號及台65線於土城、三峽地區間交通壅塞

情形，以及地方民意期待台65線銜接大漢溪右岸土城擺接堡路並延伸至

三峽地區，台65線銜接右岸快速道路及往南延伸至三峽地區路段建議為

優先推動路段(如圖18所示)。 

(一)優先推動路段規劃構想(如圖19所示) 

1.右岸快速道路與台65線平行路段，原則上與台65線主線等高。 

2.由右岸快速道路之內側車道布設匝道，跨越兩快速公路之主線後再

降至台65線外側車道。 

(二)優先推動路段議題 

1.大漢溪右岸(城林橋北側段)台65線緊鄰堤防，為避免拆遷民房，新

設高架橋需與堤防共構。 

2.大漢溪右岸(城林橋南側段)台65線與堤防共構，新設高架橋需於河

道內平行河道落墩。 

3.大漢溪右岸(擺接堡路段)因擺接堡路係與堤防共構，新設高架橋需

與堤防共構。 

圖18 優先推動路段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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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優先推動路段規劃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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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推動期程 

(一) 優先推動路段之期程 

1.交通部公路局研擬優先推動路段期程(如表2所示)： 

(1)可行性評估作業：併同辦理優先推動路段與大漢溪兩岸快速道路之

可行性評估作業，作業時程約需2.5年(含報行政院核定)，公路局

於113年1月辦理招標作業。 

(2)優先推動路段綜合規劃及環評作業：將平行加速辦理以縮短時程約

需3年，建設計畫報核約需半年。 

(3)都市計畫擬定/變更、設計及用地取得等作業：將平行加速辦理以

縮短時程約需3年。 

(4)施工作業：約需3年預計民國124年完成。 

2.優先推動路段採右岸台65線土城至三峽地區，惟仍須依可行性評估

整體路網之分期分段優先順序推動。 

表2 優先推動路段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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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後續推動路段之期程 

1.後續推動路段分期分段推動順序 

土城-三峽路段(約10.4公里)為優先推動路段，其餘路段為後續推

動路段，分期分段推動順序如下： 

(1)第一期：板橋-土城路段，釐清相關議題研議最適路廊，並預留推

動兩岸快速道路之空間與介面(單側約7.4公里)。 

(2)第二期：三峽-龍潭路段，並評估快速道路銜接新梅龍快速道路(單

側約17.1公里)。 

2.後續推動路段期程規劃 

交通部公路局研擬後續推動路段可行性評估、綜合規劃、環境影

響評估與建設計畫報核等作業之推動期程(如表3所示)： 

(1)可行性評估作業：併同辦理大漢溪兩岸快速道路與優先推動路段之

可行性評估作業，作業時程約需2.5年(含報行政院核定)，預計113

年1月上網公開招標。 

(2)後續推動路段綜合規劃及環評作業：作業時程各約需2.5年，將平

行加速辦理以縮短時程為4年，建設計畫報核約需半年。 

 
表3 後續推動路段推動期程 

  

作業項目

可行性評估作業

可行性評估報核作業

綜合規劃作業

環境影響評估作業

建設計畫報核作業

D+1 D+2 D+3 D+4 D+5 D+6 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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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短期改善措施 

考量大漢溪兩岸快速道路之推動，尚須辦理可行性評估、綜合規

劃、環境影響評估、工程設計、用地取得及施工等作業，尚須多年始

能完工通車，爰短期建議優先串聯及優化左岸環河道路： 

1.新北市政府刻正辦理新鶯堤外便道(雙向2快2機慢車道，鐵路橋-柑

園大橋段預計113年1月完工)。 

2.桃園市政府刻正辦理大漢溪左岸道路(雙向2車道，大鶯路-武嶺橋段

刻正辦理用地徵收，武嶺橋-溪洲橋段預計113年完工)。 

3.左岸環河道路串聯及優化：建議新北市政府辦理鶯歌環河路拓寬(國

道3號橋下至中正三路段拓寬為雙向2車道)，完整串聯桃園大溪溪

洲橋至新北環快(往板橋、三重)，如圖20所示。 

圖20 大漢溪左岸環河道路串聯及優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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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結論與建議 

(一)大漢溪兩岸快速道路構想規劃之必要性： 

現況國道3號鶯歌系統以北路段，在平常日及例假日期間均有常

現性壅塞現象；鶯歌系統以南路段，在假日期間則有壅塞現象，另國

科會刻正規劃推動擴大龍潭科學園區，依交通需求預測，為使未來平

常日、假日國道3號土城交流道至高原交流道路段能維持C級以上服務

水準，本(大漢溪兩岸板橋至龍潭)路廊道路容量需增加約1,800PCU，

爰規劃新闢大漢溪兩岸快速道路以分散城際車流，具有滿足大漢溪兩

岸地區整體發展需求及提供北北桃都會區平假日便捷交通服務之必要

性。 

(二)推動中之改善計畫： 

1.因應國道3號交通壅塞現象，目前三鶯-鶯歌系統及埔頂隧道南口-大

溪南下方向；樹林-土城及龍潭-大溪北上方向，於尖峰時段開放路

肩，高公局將持續觀察車流狀況，適時檢討開放路肩之路段與時段

。 

2.為分散既有交流道交通負荷，高公局持續推動國道3號增設金城交流

道(期程：109-116年)、八德交流道(期程：109-119年)、台66線大溪

系統交流道(期程：108-113年)。 

3.為強化地區性路網，新北市、桃園市政府持續推動新鶯堤外便道、

大漢溪左岸道路等計畫，後續並建議新北市政府研議拓寬鶯歌環河

路，完整串聯桃園大溪溪洲橋至新北環快。 

(三)大漢溪兩岸快速道路規劃構想： 

1.右岸快速道路：以新北市台64線(江子翠交流道)為起點往南布設快

速道路，於台65線土城機廠附近設置匝道銜接台65線，往南經三鶯

大橋、武嶺橋、崁津大橋，終點銜接桃園市大溪區台4線。 

2.左岸快速道路：以新北市新北環快為起點往南布設快速道路，設置

匝道銜接國2鶯歌系統交流道及台66線大溪系統交流道，終點銜接

桃園市龍潭區台4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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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漢溪兩岸快速道路規劃尚有相關議題，待公路局於辦
理可行性評估階段予以釐清： 

1.部分新設高架橋需與堤防共構，或需於河道內平行河道落墩：右岸

快速道路台65線至三峽河段、三鶯大橋至計畫終點及左岸快速道路

工程起點至台65線段，柑園橋至三鶯大橋等路段，部分新設高架橋

需與堤防共構或落墩於堤防上，部分需於河道內平行河道落墩，將

於可行性評估階段與經濟部水利署研議確認。為利後續推動，建請

經濟部水利署就「申請施設跨河建造物審核要點」第十一點(三)但

書規定，評估放寬主線設墩亦適用。 

2.配合都市計畫擬定預留快速道路所需用地：大漢溪右岸三峽河至三

鶯大橋段現況為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新北市政府正辦理新訂大柑

園地區都市計畫，建議於都市計畫劃定預留右岸快速道路所需用地

，俾利後續推動。 

3.大漢溪兩岸快速道路之轉接及與地方道路之銜接需整體評估規劃：

為完善大漢溪兩岸快速道路路網，大漢溪兩岸快速道路間之轉接、

交流道設置與地方道路之銜接，建議於可行性評估階段整體評估規

劃，俾利後續推動。 

(五)建議分期分段推動順序 

1.優先推動路段：土城-三峽路段(約10.4公里)。 

2.第一期：板橋-土城路段，釐清相關議題研議最適路廊，並預留推動

兩岸快速道路之空間與介面(單側約7.4公里)。 

3.第二期：三峽-龍潭路段，評估左岸快速道路銜接新梅龍快速道路(

單側約17.1公里)。 

(六)後續辦理事項： 

1.公路局併同辦理大漢溪兩岸快速道路(含優先推動路段)之可行性評

估作業，作業時程約需2.5年(含報行政院核定)，於113年1月辦理招

標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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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優先推動路段：綜合規劃及環評作業時程需3年，建設計畫報核半

年，都市計畫擬定/變更、設計及用地取得3年、施工作業3年，預

計民國124年完成。 

(2)後續推動路段：綜合規劃及環評作業約需4年，建設計畫報核半年

。 

2.有關大漢溪沿線污水截流及淨化設施需求方面，內政部國土管理署

已推動都市計畫區的污水下水道系統，未來如經評估非都市計畫區

亦有相關需求，可考量與大漢溪兩岸快速道路共用路廊，並就重疊

路段一併設計施工，以減少經費需求及強化介面整合。相關細節於

大漢溪兩岸快速道路工程規劃階段進行細部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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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漢溪沿岸板橋至土城、三峽及龍潭交通改善方案」辦理情形追蹤

會議(第6次)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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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漢溪沿岸板橋至土城、三峽及龍潭交通改善方案」 

辦理情形追蹤會議(第 6次)紀錄 

時間：112年 10月 19日(星期四)上午 11時 

地點：行政院貴賓室 

主持人：吳政務委員兼本會主任委員澤成 

出席人員：詳簽名單                                              紀錄：林宜楷 

壹、 緣由 

交通部為解決國道 3 號土城及三鶯交流道壅塞情形，

規劃整合大漢溪下游(浮洲橋、城林橋）往上游至土城、

三峽、鶯歌到龍潭等地區兩岸交通路網之整體評估，本

會前於 112 年 2 月 10 日、4 月 19 日、7 月 5 日、7 月

27 日及 9 月 21 日召開 5 場次本案辦理情形追蹤會議，

前次會議結論略以：有關交通部(運研所)所研提之「大

漢溪兩岸整體性交通系統規劃構想」已充分運用大漢溪

兩岸空間且延伸至桃園地區，與會機關多表示認同。請

公路局 2 週內完成本案後續可行性評估、綜合規劃、分

期分段推動順序之優先路段所需各工作項目之期程。 

本案係吳琪銘委員及蘇巧慧委員關心案件，為充分

釐清關鍵問題並設法解決，及確認改善方案(交通系統

規劃構想)，爰本會召開本次追蹤會議。  

貳、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簡報(略) 

參、 結論 

一、 感謝及肯定交通部(運研所)用心以整體性解決都會交

通問題，完成本案路網規劃構想，經充分討論已獲致

共識據以推動： 

有關交通部運研所本次所研提之「大漢溪兩岸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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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性交通系統規劃構想」，已從大台北地區主要河川

流域(淡水河、大漢溪、新店溪及基隆河)兩岸快速道

路交通系統之整體串接思維予以規劃，目前路網構想

已充分運用大漢溪兩岸空間且延伸至桃園地區，與會

機關均表示認同具有共識，可據以推動。 

二、 本路網構想既經確認，請交通部公路局接續辦理可行

性評估、綜合規劃等作業，為利本案早日實現，請各

機關同心合作、克服困難，經與會人員充分討論，請

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 有關交通部統籌部分 

1. 請運研所以 1 個月內將本案規劃構想成為構想計

畫，依循程序報請交通部核可後俾供公路局續辦

後續可評、綜規等相關作業，並請提供吳琪銘及

蘇巧慧委員及相關市政府配合參考。 

2. 本案公路局預計後續納入省道快速公路改善計畫

推動執行，因該計畫明(113)年度為新興計畫，爰

懇請吳委員予以支持。 

3. 另本案規劃構想所排定之整體 (含優先路段) 推

動期程較冗長，建議公路局後續執行時儘量採併

行方式辦理，期望加速推動，期程儘量縮短。 

4. 評估本路網分期分段優先順序之提醒注意事項： 

(1) 優先路段：例如吳琪銘委員關心國道 3 號及台

65 線於土城、三峽地區之交通壅塞路段，及

地方民意期待台 65 線銜接大漢溪右岸土城擺

接堡路並延伸三峽地區，請公路局於可評及綜

規階段妥予評估分析且積極突破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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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大漢溪左岸現階段具有較完整之堤外便道可

供交通因應，爰評估本路網分期分段之優先順

序時，應結合現況依實際需求合理評估據以調

整分配執行期程。 

(二) 有關經濟部水利署及自來水公司部分 

1. 本次路網構想涉及新設高架橋墩需於堤外平行落

墩議題，爰請水利署後續於可評及綜規階段即參

與並積極予以協助，原則應朝優先避免使用堤外

土地，惟有必要時，請水利署與公路局共同討論

解決方案，務必將通洪影響降至最低。 

2. 另路網行經水質水量保護區時亦同，請自來水公

司與公路局互相配合、先行溝通，務必將工程影

響降至最低。 

(三) 有關市府部分：請新北市政府及桃園市政府參考構

想計畫先行檢視本案路網構想，並於公路局可評階

段時共同參與，就未來執行時可能遭遇之困難與路

網銜接建議，亦請不吝提供意見。另本路網規劃請

市府納入都市計畫辦理整合規劃，以提早因應達事

半功倍之效。  

(四) 有關內政部國土管理署部分：請國土管理署併同盤

點該地區之污水下水道系統，以預為準備。如有需

要於大漢溪兩岸整體路網建置時一併取得用地及施

工，請國土署及早納入規劃並納入公路局後續可行

性評估報告。 

三、 請工程會持續列管追蹤辦理情形。 

肆、 發言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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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立法委員吳琪銘 

（一） 感謝吳政委與各與會機關，今日交通部(運研所)簡

報所提大漢溪兩岸整體交通路網規劃構想，各機關

已有共識。 

（二） 因台 65 線之交通壅塞問題十分嚴重，且具有短距

離塞車特性，尤其以三峽、鶯歌、土城及樹林地區

上、下班時間之交通更為嚴峻，爰本席多年前就向

吳政委及交通部反映實有儘速改善本段交通問題之

必要性，本日十分感謝交通部提出本地區交通路網

整體構想並獲各機關共識，惟亦請各相關機關共同

努力、加快執行速度，期望符合地方需求、儘速解

決民眾困惱。 

二、 秦國策顧問嘉鴻 

（一） 有鑑於交通尖峰時段，土城、三峽及大溪等地區之

交通均十分壅塞，爰吳委員及地方民意均十分關心

如何整體改善本地之交通問題，本人亦認同是有必

要的。 

（二） 本人多年前提出之解決地區交通問題併水質水源保

護區相關議題，係建議於大漢溪兩岸開闢快速道

路，並於大漢溪石門水庫至鳶山堰(板新淨水場)約

19.5 公里(有高差)，可每 5 公里設置迴轉道路並設

置儲水區，另研議兩岸道路底下設置污水排放道，

再於板新淨水廠再設置污水處理廠，俟污水淨化後

排放至下游，俾供後續缺水時可用。本構想既可解

決交通問題又可提供水源(需淨化污水)。 

（三） 續上，另石門水庫下游段之水質水量保護區亦可研

議解除，該段土地即可妥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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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交通部 

（一） 有關運研所所提之大漢溪兩岸整體交通路網規劃構

想，其所面臨議題中最困難之處為部分路段需於堤

外平行落墩課題，感謝吳政委於前次會議時，已請

水利署於規劃階段共同參與，後續本部公路局將遵

循辦理，於可評階段主動邀請該署給予必要指導，

如需辦理水理分析亦將配合辦理，期望及早將堤外

落墩問題降至最低。 

（二） 另本案公路局將立即啟動可行性評估，倘招標作業

已備妥而省道快速公路改善計畫經費未及支應，則

本部建議先由省道改善計畫支應，本部將給予支

持。 

四、 交通部公路局 

（一） 感謝吳政委針對本改善規劃構想召開 6 次協調會

議，並於第 3 次會議時，請交通部運研所接手並就

大台北地區主要河川流域兩岸快速道路系統之整體

串接思維予以規劃。該所目前提出之大漢溪兩岸快

速路網構想已獲共識，且有分期分段推動順序建

議，本局將接續啟動可行性評估與綜合規劃等相關

作業。 

（二） 本案規劃構想所提出遭遇議題部分，其中就水利法

規與樹林地區大柑園都市計畫區之溝通協調，本局

於可評階段將積極溝通，倘本案具可行性後，將接

續辦理綜規，如綜規順利通過後，再接續辦理設

計、用地取得及施工等作業項目(期程如本日簡

報)。 

（三） 另倘本案所提整體規劃具可行性，將推出優先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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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綜規與環評作業，預計由省道快速公路改善計畫

支應，113年度為新興年度，請吳委員多予支持。 

五、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國道 2 號鶯歌交流道系統目前交

通較為壅塞，因本案路廊興闢後，可預期交通量將有

不同分配，例如：可研階段可思考銜接桃園地區後續

興建之八德交流道，另補充金城交流道亦預計於 112

年底前動工。 

六、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本署依據前次(9 月 21 日)會議結

論，已初步盤點大漢溪沿岸污水下水道系統，後續將

配合公路局辦理本案可行性評估時，共同完成前開污

水下水道系統規劃。 

七、 經濟部水利署：有關本案路網規劃原則建議以堤內土

地為優先或堤防共構的方式處理，針對部分路段規劃

平行落墩一節應盡量避免，建議可透過新北市政府在

浮洲地區辦理的土地徵收計畫預留工程用地；另本署

將於後續交通部可性行規劃階段積極參與並提供相關

法規建議。 

八、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一） 經檢視交通部本次路網構想，於堤防外無本公司管

線通過，惟大漢溪有 6 座橋梁上有本公司附掛管

線，後續俟交通部落墩位置確定後，將可以配合遷

移或適當配合處理。 

（二） 有關鳶山堰水質水量保護區議題部分，因國道 3 號

也經過該保護區，爰有前例可循；按自來水法第

11 條，有 11 項禁止或限制貽害水質與水量之行

為，後續將與新北市政府和桃園市政府共同處理相

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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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經濟部國營事業管理司：有關水利法與自來水法均由

水利署主管，本司原則尊重該署意見。 

十、 新北市政府 

（一） 對於本次路廊規劃構想涉及本府大柑園都市計畫區

留設部分，已提供前期路網規劃構想予本府城鄉局

參考，將可配合研議或調整。 

（二） 提醒分期分段推動之第二期部分，建議於三峽-龍

潭路段，評估左岸快速道路銜接新梅龍快速道路

時，請就三峽靠近鶯歌路段之瓶頸路段妥予研析，

務必避免(或加劇)造成另一處交通瓶頸路段產生，

建議於綜規時，應再妥予整體評估銜接至國道 2 號

或八德交流道之妥適性。 

（三） 另擺接堡路於靠近頂埔工業區處有 4M 寬(經濟部

土地)之土城堤防護坡，本府將於後續交維時協助

調整。 

十一、 桃園市政府 

（一） 有關本次路廊規劃構想，已於前次會議充分討論，

本府無新增意見。 

（二） 另針對本次期程規劃部分，倘依公路局目前建議分

期分段推動順序(第一期、第二期部分)，恐有新北

市政府所擔心地方聯絡道之瓶頸路段產生問題，爰

建議本案推動期程應有整體思考。有關本案涉及新

北地區段之課題較多，然桃園地區段課題則較少，

爰建議本道路建設可思考由較易執行路段先行，亦

可避免新的節點產生。 

伍、 散會(上午 12時) 

 


